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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 

报告期内业绩真实性的专项核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中信证券”）会同

会计师对淮河能源淮南潘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淮浙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合称“标的资产”）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5 月（以下

简称“报告期”）的业绩真实性进行了专项核查，现报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一）淮河能源淮南潘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淮河能源淮南潘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架河镇王圩村村委会西 900 米 

法定代表人 程东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12,6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406MA8QGHGX0M 

成立日期 2023 年 5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主营业务概况 

淮河能源淮南潘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潘集发电公司”）主营业务

为火力发电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主要产品为电力。 

潘集发电公司下属潘集电厂位于淮南市潘集区架河镇境内，已投运一期项目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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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为 1,320MW，为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作为安徽省“861”重点工

程，潘集电厂一期 2 台机组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和 2023 年 2 月投产。 

3、潘集发电报告期各期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58,213.06 2,796.34 - 

营业成本 54,726.82 9,069.28 -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8.41 - - 

研发费用 897.95 - - 

财务费用 2,836.68 51.90 - 

营业利润 -553.37 -6,770.16 -83.12 

净利润 -553.28 -6,770.16 -83.12 

（二）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中路 1 号（集团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 戴邦圣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21,040.99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400777374271N 

成立日期 2005 年 6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瓦斯发电、可再生能源（水电、光伏、风能、生物质、秸秆）、

分布式能源的开发、建设和营运，电力电量生产与销售，煤炭生产与销

售及煤泥、煤矸石、煤渣、炉灰、脱硫石膏销售,供汽、供热、供冷、供

水。（分支机构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营业务概况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浙煤电”）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业务、

热力生产和供应，主要产品为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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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浙煤电下属凤台电厂一期位于淮南市凤台县桂集乡和城北乡境内，已投运装

机容量为 1,260MW，为 2×630MW 超临界燃煤机组。作为国家“皖电东送”战略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凤台电厂一期 2 台机组于 2008 年投产发电。 

3、淮浙煤电报告期各期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273,012.03   691,056.95   408,266.96  

营业成本  150,547.66   409,630.17   331,832.97  

销售费用  33.97   326.27   465.87  

管理费用  7,853.02   15,480.16   17,543.11  

研发费用  4,845.86   14,582.07   11,542.06  

财务费用  1,843.15   6,928.23   7,628.48  

营业利润  100,916.97   230,078.11   32,074.42  

净利润  75,933.98   155,032.04   22,512.01  

（三）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洞山中路 1 号（集团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 戴邦圣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97,755.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403MA2WFFMJ83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电力电量生产与销售，炉渣、炉灰、脱硫石膏销售，供汽、

供热、供冷、供水。（分支机构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营业务概况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浙电力”）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业务、

热力生产和供应，主要产品为电力。 

淮浙电力下属凤台电厂二期位于淮南市凤台县桂集乡和城北乡境内，已投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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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为 1,320MW，为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作为国家“皖电东送”战

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凤台电厂二期 2 台机组于 2013 年投产发电。 

3、淮浙电力报告期各期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33,072.63 314,900.49 276,633.39 

营业成本 106,348.17 257,154.10 239,594.85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1,592.66 4,060.13 3,660.49 

研发费用 16.56 469.40 394.72 

财务费用 1,323.54 4,297.49 4,048.08 

营业利润 23,096.08 46,746.22 28,418.50 

净利润 17,263.79 34,942.16 20,113.10 

二、标的资产业绩真实性核查范围、过程 

（一）核查范围 

本次专项核查的范围为：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成本与费用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 

（二）核查过程 

本次核查采用的核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访谈、检查、函证、分析程序，具体核

查情况如下： 

1、营业收入核查 

（1）了解标的资产销售与收款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价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

并测试运行的有效性。对销售与收款循环执行穿行测试程序，了解相关内部控制流

程，检查标的资产是否在关键控制点实施控制，相关控制点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2）获取标的资产报告期内销售明细表，统计报告期内主要客户销售产品类型、

销售金额、销售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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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标的资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检查主要客户合同条款，查看销售价格、

质量保证、退换货及结算政策等相关条款； 

（4）对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波动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分析各年度、

同行业情况等收入相关数据，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5）访谈标的资产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负责人，了解报告期内主要客户订单获

取途径、交易持续性、结算周期、信用政策、退换货等情况； 

（6）对标的资产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其基本情况、合作历史、合作情

况及关联关系等； 

（7）检查标的资产银行回单显示的客户名称、回款金额是否同账面一致； 

（8）对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主要客户进行函证； 

（9）获取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验收报告等资料执

行细节测试； 

（10）对标的资产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营业收入实施截止测试，评价营业

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2、营业成本核查 

（1）访谈标的资产采购部门、生产部门和财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了解标的资产

的采购模式及成本核算方法； 

（2）对标的资产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等循环执行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程序，

测试标的资产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等循环关键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3）获取标的资产成本明细表，对其成本归集、核算进行核查，分析成本构成

及变化情况，并结合收入情况对成本的变动进行分析； 

（4）获取标的资产采购明细，统计报告期内前五名供应商采购产品类型、采购

金额、采购价格等，分析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的变动趋势是否合理； 

（5）获取并核查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薪酬明细账，分析成本中人工成本变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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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及合理性； 

（6）对标的资产主要供应商进行视频访谈或实地走访，确认主要供应商的基本

情况、合作历史、合作情况及关联关系等； 

（7）对标的资产主要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 

（8）对标的资产存货实施监盘程序，检查存货真实性； 

（9）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和计价测试，对标的资产主要原材料的结存单价与采

购单价的波动及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进行分析，对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波动分析； 

（10）执行细节测试，获取标的资产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合同/订单、发票、签收

单等，检查采购金额入账是否准确、完整，核实采购真实性、准确性； 

（11）获取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明细表，测算标的资产报

告期内的折旧摊销金额，核查折旧摊销金额的完整性； 

（12）就标的资产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成本，实施截止测试，评价是否被

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13）复核标的资产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的正确性，编制生产成本与主营业务

成本倒轧表。 

3、期间费用核查 

（1）获取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的费用明细表，检查费用明细项目的设置和核算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费用分类是否准确，报告期各期核算口径是否一致等； 

（2）对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费用的发生情况执行分析性程序，比较本期与上期、

本期各月的变动以及分析费用率的变动是否合理； 

（3）获取并核查标的资产的薪资制度、支付薪酬银行流水，核查账面薪酬费用

的完整性，检查薪酬是否足额计提； 

（4）结合标的资产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产等项目审计，获取相

关的支持性单据，追查至账面，核查是否存在推迟确认费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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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取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明细表，测算报告期内的折

旧摊销金额，核查折旧摊销金额的完整性； 

（6）查阅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贷款合同、银行流水等，核查公司利息计算，测算

报告期内利息支出金额，复核利息费用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分析利息支出变动原因； 

（7）执行截止性测试，检查相关合同或发票相关业务及日期，检查相关费用是

否被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 

三、收入和成本重要核查程序的情况说明 

（一）潘集发电 

1、营业收入核查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潘集发电营业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

收入 
57,908.83 99.48% 2,796.34 100.00% - - 

其他业务

收入 
304.23 0.52% - - - - 

合计 58,213.06 100.00% 2,796.34 100.00% - - 

报告期内，潘集发电营业收入分别为 0 万元、2,796.34 万元和 58,213.06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0 万元、2,796.34 万元和 57,908.83 万元。报告期内，潘集发电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0%、100.00%和 99.48%，主营业务占比突出。 

（2）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核查 

1）对潘集发电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潘集发电所处行业的特点、销售与

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各项关键的控制点，取得潘集发电相关的内部控制制

度； 

2）检查销售合同、财务开票与收款、客户结算单等业务流程，并选取样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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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测试； 

3）对销售与收款循环关键的控制点执行控制测试，包括抽样检查相关销售合同

或订单、销售发票、客户结算单、银行流水等单据，核查潘集发电销售与收款相关

的内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3）了解潘集发电销售收入确认政策 

访谈潘集发电相关业务人员，对潘集发电的销售模式、销售流程、收入确认方

式、确认时点等进行了解，同时获取了潘集发电的主要客户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

发票、客户结算单、银行流水等原始单据，评价潘集发电收入确认政策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潘集发电销售收入确认具体方法为：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电力业务，电力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本

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电力供应至各电厂所在地的电网公司、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

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4）实质性分析程序 

获取潘集发电报告期内各年收入成本明细表，了解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销售价

格的波动情况，并结合产品的销售数量、客户结构、产品结构对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进行分析并判断变动是否合理。 

（5）主要客户访谈情况 

对潘集发电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其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与潘集发电之间

的交易情况、合作模式等，访谈了解主要客户与潘集发电及其股东、董事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6）主要客户的函证情况和细节性测试 

对潘集发电主要客户销售金额等进行函证，对回函有差异的客户，检查差异形

成的原因，对未回函的客户，通过获取销售合同或订单、发货单、销售发票、客户

结算单等从签订合同至验收确认收入的整套单据来执行细节测试，以测试和验证收

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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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后回款情况核查 

对报告期各期末，潘集发电的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和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核查，验

证收入的真实性。 

（8）截止测试 

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营业收入实施截止测试，核对至销售合同或订单、

销售发票、客户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评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2、成本核查 

（1）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构成 

报告期内，潘集发电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54,726.82 100.00% 9,069.28  100.00% - - 

营业成本合计 54,726.82 100.00% 9,069.28 100.00% - - 

报告期内，潘集发电营业成本分别为 0 万元、9,069.28 万元和 54,726.82 万元，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分别为 0%、100.00%和 100.00%，与主营业务收入匹配。 

（2）采购与付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核查 

1）对潘集发电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潘集发电所处行业的特点、采购与

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各项关键控制点； 

2）检查采购订单或采购合同的生成与审批、货物验收、发票与付款、产品出入

库等业务流程，并选取样本进行穿行测试，了解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

控制情况； 

3）对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关键控制点流程进行控制测试，采购

与付款循环包括检查采购订单、发票、银行流水等单据，生产与仓储循环包括检查

产成品出入库单等单据，核查潘集发电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

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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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分析性程序和计价测试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和计价测试，对主要原材料的结存单价与采购单价的波动

及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进行分析，对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波动分析，并抽查主要

产品进行计价测试，核查产品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4）主要供应商的访谈情况 

对主要供应商进行访谈，确认主要供应商的合作历史、合作情况等，访谈了解

主要供应商与潘集发电及其股东、董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5）主要供应商的函证情况和细节性测试 

对主要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核实采购金额准确性。同时，执行细节测试，获

取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合同/订单、发票、签收单等，检查采购金额入账是否准确、完

整，核实采购真实性、准确性。 

（6）实施截止性测试 

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成本，选取样本，以实施截止测试，评价是否被记

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二）淮浙煤电 

1、营业收入核查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淮浙煤电营业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

收入 
 272,015.87  99.64%  688,061.33  99.57%  403,316.55  98.79% 

其他业务

收入 
 996.16  0.36%  2,995.62  0.43%  4,950.41  1.21% 

合计  273,012.03  100.00%  691,056.95  100.00%  408,266.96  100.00% 

报告期内，淮浙煤电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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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9%、99.57%和 99.64%。 

（2）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核查 

1）对淮浙煤电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淮浙煤电所处行业的特点、销售与

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各项关键的控制点，取得淮浙煤电相关的内部控制制

度； 

2）检查销售合同、财务开票与收款、客户结算单等业务流程，并选取样本执行

穿行测试； 

3）对销售与收款循环关键的控制点执行控制测试，包括抽样检查相关销售合同

或订单、销售发票、验收报告、银行流水等单据，核查淮浙煤电销售与收款相关的

内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3）了解淮浙煤电销售收入确认政策 

访谈淮浙煤电相关业务人员，对销售模式、销售流程、收入确认方式、确认时

点等进行了解，同时获取了主要客户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验收报告、银行

流水等原始单据，评价淮浙煤电收入确认政策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淮浙煤电销售收入确认具体方法为： 

物流贸易收入和煤炭销售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公司已根据

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电力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电力供应

至各电厂所在地的电网公司、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时确认收入。 

铁路运输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有关运输服务已经完成、已

收取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4）实质性分析程序 

获取淮浙煤电报告期内各年收入成本明细表，了解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销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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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波动情况，并结合产品的销售数量、客户结构、产品结构对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进行分析并判断变动是否合理。 

（5）主要客户访谈情况 

对淮浙煤电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其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与淮浙煤电之间

的交易情况、合作模式等，访谈了解主要客户与淮浙煤电及其股东、董事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6）主要客户的函证情况和细节性测试 

对淮浙煤电主要客户销售金额等进行函证；通过获取销售合同或订单、发货单、

销售发票、客户结算单等从签订合同至验收确认收入的整套单据来执行细节测试，

以测试和验证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7）期后回款情况核查 

对报告期各期末，淮浙煤电的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和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核查，验

证收入的真实性。 

（8）截止测试 

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营业收入实施截止测试，核对至销售合同或订单、

销售发票、运输单据、客户领用记录或验收报告等支持性文件，评价营业收入是否

在恰当期间确认。 

2、成本核查 

（1）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构成 

报告期内，淮浙煤电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

务成本 
 150,227.81 99.79%  408,262.08  99.67%  329,681.99  99.35% 

其他业

务成本 
 319.85  0.21%  1,368.09  0.33%  2,150.98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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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0,547.66  100.00%  409,630.17  100.00%  331,832.97  100.00% 

报告期内，淮浙煤电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329,681.99 万元、408,262.08 万元和

150,227.81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分别为 99.35%、99.67%和 99.79%，与

主营业务收入匹配。 

（2）采购与付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核查 

1）对淮浙煤电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所处行业的特点、采购与付款循环、

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各项关键控制点； 

2）检查采购订单或采购合同的生成与审批、货物验收、发票与付款、产品出入

库等业务流程，并选取样本进行穿行测试，了解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

控制情况； 

3）对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关键控制点流程进行控制测试，采购

与付款循环包括检查采购订单、发票、银行流水等单据，生产与仓储循环包括检查

产成品出入库单等单据，核查淮浙煤电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

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3）实施分析性程序和计价测试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和计价测试，对主要原材料的结存单价与采购单价的波动

及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进行分析，对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波动分析，并抽查主要

产品进行计价测试，核查产品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4）主要供应商的访谈和细节性测试情况 

对主要供应商进行访谈，确认主要供应商的合作历史、合作情况及关联关系等，

并获取材料领用记录、采购合同/订单、发票、签收单等，检查采购金额入账是否准

确、完整，核实采购真实性、准确性。 

（5）实施监盘程序 

对各类存货实施监盘程序，结合账面存货数据，检查存货真实性；在监盘过程

中核对存货数量的同时关注存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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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施截止性测试 

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成本，选取样本，以实施截止测试，评价是否被记

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三）淮浙电力 

1、营业收入核查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淮浙电力营业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21,634.72 91.40% 292,802.57 92.98% 252,897.16 91.42% 

其他业务收入 11,437.91 8.60% 22,097.92 7.02% 23,736.23 8.58% 

合计 133,072.63 100.00% 314,900.49 100.00% 276,633.39 100.00% 

报告期内，淮浙电力营业收入分别为 276,633.39 万元、314,900.49 万元和

133,072.6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52,897.16 万元、292,802.57 万元和 121,634.72

万元。报告期内，淮浙电力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91.42%、92.98%和 91.40%，

主营业务占比突出。 

（2）销售与收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核查 

1）对淮浙电力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淮浙电力所处行业的特点、销售与

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各项关键的控制点，取得淮浙电力相关的内部控制制

度； 

2）检查销售合同、产品出库、财务开票与收款、客户结算单等业务流程，并选

取样本执行穿行测试； 

3）对销售与收款循环关键的控制点执行控制测试，包括抽样检查相关销售合同

或订单、销售发票、结算单、银行流水等单据，核查淮浙电力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

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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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淮浙电力销售收入确认政策 

访谈淮浙电力相关业务人员，对销售模式、销售流程、收入确认方式、确认时

点等进行了解，同时获取了主要客户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结算单、银行流

水等原始单据，评价淮浙电力收入确认政策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淮浙电力销售收入确认具体方法为：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电力业务，电力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本

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电力供应至各电厂所在地的电网公司、已收取价款或取得收

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4）实质性分析程序 

获取淮浙电力报告期内各年收入成本明细表，了解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销售价

格的波动情况，并结合产品的销售数量、客户结构、产品结构对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进行分析并判断变动是否合理。 

（5）主要客户访谈情况 

对淮浙电力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其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与淮浙电力之间

的交易情况、合作模式等，访谈了解主要客户与淮浙电力及其股东、董事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6）主要客户的函证情况和细节性测试 

对淮浙电力主要客户销售金额等进行函证；通过获取销售合同或订单、发货单、

销售发票、客户结算单等从签订合同至验收确认收入的整套单据来执行细节测试，

以测试和验证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7）期后回款情况核查 

对报告期各期末，淮浙煤电的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和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核查，验

证收入的真实性。 

（8）截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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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营业收入实施截止测试，核对至销售合同或订单、

销售发票、客户结算单等支持性文件，评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2、成本核查 

（1）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构成 

报告期内，淮浙电力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 营 业 务

成本 
95,288.35 89.60% 236,158.03 91.84% 219,633.80 91.67% 

其 他 业 务

成本 
11,059.83 10.40% 20,996.07 8.16% 19,961.05 8.33% 

营 业 成 本

合计 
106,348.17 100.00% 257,154.10 100.00% 239,594.85 100.00% 

报告期内，淮浙电力营业成本分别为 239,594.85 万元、257,154.10 万元和

106,348.17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分别为 91.67%、91.84%和 89.60%，与主

营业务收入匹配。 

（2）采购与付款循环相关内部控制核查 

1）对淮浙电力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所处行业的特点、采购与付款循环、

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各项关键控制点； 

2）检查采购订单或采购合同的生成与审批、货物验收、发票与付款、产品出入

库等业务流程，并选取样本进行穿行测试，了解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

控制情况； 

3）对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关键控制点流程进行控制测试，采购

与付款循环包括检查采购订单、发票、银行流水等单据，生产与仓储循环包括检查

产成品出入库单等单据，核查淮浙电力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与仓储循环相关的内

部控制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3）实施分析性程序和计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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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和计价测试，对主要原材料的结存单价与采购单价的波动

及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进行分析，对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波动分析，并抽查主要

产品进行计价测试，核查产品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4）主要供应商的访谈情况 

对主要供应商进行访谈，确认主要供应商的合作历史、合作情况等，访谈了解

主要供应商与淮浙电力及其股东、董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5）主要供应商的函证情况和细节性测试 

对主要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核实采购金额准确性。同时，执行细节测试，获

取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合同/订单、发票、签收单等，检查采购金额入账是否准确、完

整，核实采购真实性、准确性。 

（6）实施监盘程序 

对各类存货实施监盘程序，结合账面存货数据，检查存货真实性；在监盘过程

中核对存货数量的同时关注存货状态。 

（7）实施截止性测试 

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成本，选取样本，以实施截止测试，评价是否被记

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四、业绩真实性核查结论 

经上述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资产会计处理合规，营业收入核算准

确，成本费用及负债完整、准确，资产存在、真实，相应业绩真实，核查工作能够

为发表核查结论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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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业绩真实性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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